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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院国〔2020〕2 号 

 

 

 

 

 

 

 

 

 

 

关于印发 

《西昌学院存货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西昌学院存货管理办法》已经 2020 年 10月 28日第 20次

校长办公会和 2020 年 10 月 29 日中共西昌学院第二届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第 43 次会议审定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并

遵照执行。 

 

 

西昌学院 

2020 年 11 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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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学院存货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存货管理，提高存货使用效益，防止学校资产

流失，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和《西昌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的相关

规定，结合学校实际，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纳入本办法管理的存货包括材料、低值耐用品。危险

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按《西昌学院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管

理办法》管理。 

    （一）材料是指使用后就消耗或逐渐消耗，不能保持原有实物

形态的各种物品。包括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后勤服务等活动中

经常耗用的通用材料（如办公用纸、电源插线板等办公耗材）和专

用材料（如实验耗材、教材、医用材料等）。 

    （二）低值耐用品是指单价在 500 元及以上未达到固定资产标

准，但能独立使用、耐用期在一年以上的低值设备。 

第三条  学校存货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分工管理、专人负责、

节约使用”的原则。国资处负责学校存货管理工作，存货使用部门

为存货采购、入库、使用、核销的直接责任部门，应指定专人负责

本单位的存货管理工作，配备相应的资产管理员，负责本部门（学

院）存货的具体管理。 

第四条  存货管理涉及从计划、采购、验收、入库、保管到出

库的全过程，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计划管理、采购验收管理、日常



 —3— 

管理和报废报损管理。 

第五条  因为存货管理使用不善等非正常原因造成存货一次性

报废、报损金额较大的，应追究申购部门负责人和申购人的责任。 

第二章  计划及采购管理 

第六条  各部门（学院）应根据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工

作的实际需要，结合材料和低值耐用品使用、消耗的规律和特点，

统计或预计当期的需求量，有计划实施采购，防止积压浪费。 

第七条  教学、行政管理、后勤服务等的材料和低值耐用品采

购按《西昌学院采购实施办法》规定的审批权限报批后实施；科研

急需材料和低值耐用品的采购按《西昌学院科研急需货物及服务采

购暂行办法》相关规定实施。     

第三章  材料的管理 

第八条  国资处负责建立全校材料备查账，各部门（学院）负

责所购材料的领用、库存管理并建立备查账。 

第九条  材料购入后，由各部门（学院）履行验收手续，在国

资处办理审核手续，并自行统一管理。 

第十条  各部门（学院）应规范部门内部领用审批程序，领用

材料时，应办理相应的领用手续并妥善保管，以便备查。 

第十一条  各部门（学院）资产管理员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本

部门（学院）材料的合理库存量并经常检查库存情况，发现呆滞、

变质、毁损等情况应及时报告，尽量减少损失。 

第十二条  各部门（学院）应定期核查材料库存情况，并于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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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将材料库存情况报国资处。 

第十三条  国资处可根据情况与教务处、科技处等相关部门对

各部门（学院）的材料领用、库存情况进行核查、抽查。 

第四章  低值耐用品的管理 

第十四条  国资处负责建立全校低值耐用品总账、明细账，各

部门（学院）负责建立所辖低值耐用品的明细账。 

第十五条  入库和领用管理。 

    （一）严格执行验收制度。各部门（学院）资产管理员应认真

核实品名、型号、规格、数量是否与发票、送货单一致，仔细检查

外观的完好度，对不能入库的大型物品，要到现场察看验收，验收

合格后方可办入库手续。入库要及时登帐，规范填写《西昌学院低

值耐用品验收入库登记及出库领用表》，手续检验不符合要求的不得

入库。 

    （二）国资处凭各部门（学院）的申购单、验收单、发票等办

理资产入账手续，同时办理领用手续。尚未明确使用人的，领用人

为部门（学院）资产管理员，待领用人明确后，须及时到国资处办

理使用人变更手续。低值耐用品的领用人退休或工作部门发生变动

时,也应及时到国资处办理使用人变更手续。 

    （三）计财处凭各部门（学院）入库手续、国资处入账手续和

相关报销单据办理财务报账手续。 

第十六条 低值耐用品的保管 

    （一）各部门（学院）应合理安排低值耐用品的存放次序，按

物品种类、规格、等级分区堆放整齐，分类清楚，保持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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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各部门（学院）资产管理员、领用人对所保管、领用的

低值耐用品应加强防火、防潮、防蛀、防压、通风等保管措施，如

因保管不善、使用不当等造成的损失，视情节轻重，参照《西昌学

院仪器设备损坏、丢失赔偿处理办法》赔偿。 

    （三）资产管理员、领用人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低值耐用品的

合理库存量并经常检查库存情况，发现呆滞、变质、毁损等情况应

及时报告，尽量减少损失。 

第十七条 低值耐用品报废审批权限及流程如下： 

    （一）一次性报废处置批量价值在 3 万元以下的，由使用部门

（学院）自行组织鉴定报废，并填制《西昌学院低值耐用品报废（报

损）申请（备案）表》和《西昌学院低值耐用品报废（报损）资产

明细表》，经部门（学院）负责人签字确认后交国资处调整账面记录。 

    （二）一次性报废处置批量价值在 3 万元及以上的，由使用部

门（学院）填制《西昌学院低值耐用品报废（报损）申请（备案）

表》和《西昌学院低值耐用品报废（报损）资产明细表》，经部门（学

院）负责人签字确认后交国资处；国资处核实各部门（学院）拟报

废低值耐用品相关信息，签署意见后报分管国资的校领导审批后调

整账面记录。 

    各部门（学院）应定期批量报废处置低值耐用品，不得化整为

零，逃避监督。 

第十八条 本着“留用不报废、报废不留用”的管理原则，凡

经报废的低值耐用品，由国资处统一回收，任何部门和个人均不得

擅自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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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各部门（学院）交回的低值品应账、物、卡相符，零配

件齐全； 

    （二）低值耐用品回收前，仍由使用部门负责保管； 

    （三）使用部门确需留做教具或拆卸零部件用于维修的，由部

门资产管理员提出书面申请，经部门负责人签字并报国资处审核后

方可留用，但部门资产管理员需填制《西昌学院报废物资留用（领

用）申请表》，并在相应的报废低值品上贴上报废留用标签。 

第十九条  低值耐用品报废处置收入应及时交计财处，按“收

支两条线”统一进行核算，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截留、挪用。 

第二十条 低值耐用品毁损、被盗或丢失的，可以申请报损。

审批权限及流程如下： 

    （一）一次性报损批量价值在 3 万元以下的，由使用部门填制

《西昌学院低值耐用品报废（报损）申请（备案）表》和《西昌学

院低值耐用品报废（报损）资产明细表》，经部门负责人签字确认后

交国资处调整账面记录。 

    （二）一次性处置批量价值在 3 万元及以上的，由使用部门填

制《西昌学院低值耐用品报废（报损）申请（备案）表》和《西昌

学院低值耐用品报废（报损）资产明细表》，经部门负责人签字确认

后交国资处；国资处核实各部门（学院）拟报损低值耐用品相关信

息，签署意见后报分管国资的校领导审批后调整账面记录。 

    低值耐用品报损应说明报损原因，被盗的应具备学校保卫处或

公安机关的被盗证明或其他证明材料。 

第二十一条 库存低值耐用品实行自盘与抽盘相结合的清查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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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方式，以各部门（学院）自盘为主、学校抽盘为辅。各部门（学

院）应于每年末对低值耐用品进行盘点，并将盘点情况报国资处。

学校抽盘由国资处根据需要组织开展。 

第二十二条 对盘盈、盘亏的低值耐用品要查清原因，盘盈的

需经部门（学院）负责人签批后，到国资处办理相应的账务调整，

以保证账账相符、账物相符；盘亏的低值耐用品按报损的程序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学校国资处负责解释。 

 

附件：1.西昌学院低值耐用品验收入库登记及出库领用表 

2.西昌学院低值耐用品报废（报损）申请（备案）表 

3.西昌学院低值耐用品报废（报损）资产明细表 

4.西昌学院报废物资留用（领用）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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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0年 11月 3日印发 


